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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释义项目  释义 

公司/本公司/倍施特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认购方/认购人/认购对象 指 浙江阿里旅行投资有限公司 

《股票发行方案》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

一次股票发行方案》 

本次发行、股票发行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第一

次股票发行 

全国股转公司/股转/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公

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章程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 

股东大会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董事会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三会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董

事会、监事会 

德邦证券、主办券商 指 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 指 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 

股权登记日 指 2021 年 9 月 23 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指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制度》 

《定向发行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定向

发行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中除特别说明外，所有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合计数与各

分项值和尾数不符合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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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 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简称 倍施特 

证券代码 873100 

主办券商 德邦证券 

发行前总股本（股） 53,325,000 

实际发行数量（股） 10,665,000 

发行后总股本（股） 63,990,000 

发行价格（元） 14.06 

募集资金（元） 150,000,000 

募集现金（元） 150,000,000 

发行后股东人数是否超 200 人 否 

是否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 现金认购 

是否构成挂牌公司收购 否 

是否存在特殊投资条款 是 

是否属于股权激励 否 

是否属于授权发行情形 否 

 

本次发行不存在非现金资产认购、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 

 

(二) 现有股东优先认购的情况 

本次定向发行现有股东指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规定的股权登记

日 2021 年 9 月 23 日的在册股东。 

倍施特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第二十一条的规定：“（一）非公开发行股份（包括

但不限于实施股权激励而实施的定向增发）。公司发行股份的，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

权。” 

公司于 2021 年 9 月 15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1 年 9 月 30 日召开

的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在册股东就本次定向发行股份无优

先认购安排的议案》。因此，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不享有优先认购权。 

 

(三) 发行对象及认购情况 

本次发行对象共计1名，具体认购情况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

（股） 

认购金额

（元） 

认购

方式 
发行对象类型 

1 

浙江阿里

旅行投资

有限公司 

10,665,000 150,000,000 现金 
新增投

资者 

非自然人

投资者 

普通非金

融类工商

企业 

合计 - 10,665,000 150,000,000 - -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89 

 

1、 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名称：浙江阿里旅行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07 月 11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息代码：91330110MA27Y6AX2T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文一西路 969 号 5 幢夹层 J03 室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服务：旅游产业投资（未经金融等监管部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

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产业发展咨询、为旅游行业企业提供产业管理服

务、为旅游行业企业提供电商产业管理服务。 

    2、发行对象的投资者适当性 

本次发行对象属于《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规定的发行对象范围。根据《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及《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规

定，本次发行对象已开立全国股转系统证券账户并开通认购本次发行股票相应交易权限，

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的情形，不属于《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

答》中提及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情形。本次股份发行对象为法人机构，不存在持股平台，

不存在股权代持的情形。 

3、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发行对象浙江阿里旅行投资有限公司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要股东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的来源 

本次发行对象认购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不存在向第三方另行募集及非法集资的情

况，也不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或者直接或间接使用倍施特及其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及关联方资金用于本次发行的情况，认购资金来源合法合规。 

 

(四) 募集资金未达到预计募集金额时的投入安排 

公司本次股票发行数量为不超过 10,665,000 股，发行价格为 14.06 元/股。公司本次

实际发行股票数量为 10,665,000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0,000,000.元，已达到

预计募集金额。 

 

(五) 新增股票限售安排 

本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不存在限售安排，也无其他自愿限售承诺。 

 

(六)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设立情况 

发行人已按照《公众公司办法》、《定向发行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

金管理制度》并披露，其作为公司募集资金存储、使用、监管和责任追究的内部控制制度，

明确了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决策程序、风险防控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等。该制

度已经 2020 年 2 月 20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及 2020 年 3 月 6 日召开的 202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在四川新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总行营业部开立了银行专户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

账户，银行账号为：9012010118661276。该账户仅用于补充流行资金，不得存放非募集资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89 

 

金或用作其他用途。截止 2021 年 11 月 12 日 17:00，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已将投资现金

全部实缴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七)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签订情况 

2021 年 11 月 12 日，公司与主办券商德邦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四川

新网银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和监管做出了约定。 

(八) 本次发行是否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发行无需经中国证监会核准。 

(九) 本次发行涉及的国资、外资等相关主管机关核准、登记、备案等程序 

本次发行对象是浙江阿里旅行投资有限公司，不涉及国资、外资等主管部门审批、核

准或备案等管理程序。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不超过 200 人，本次定向发行除需

提交全国股转公司进行自律审查外，不涉及其他需履行国资、外资、金融等相关主管部门

的审批、批准或备案程序。 

 

二、 发行前后相关情况对比 

（一） 发行前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等比较情况 

1. 本次发行前，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股） 

1 崔震苍 18,765,730 35.19% 14,074,298 

2 上海科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78,000 22.65% 0 

3 成都银隆畅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65,000 18.87% 0 

4 成都倍施特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6,622,770 12.42% 0 

5 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合之力泓远（上海）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18,200 5.28% 0 

6 德阳汽车客运南站 1,200,000 2.25% 0 

7 刘敏 500,000 0.94% 0 

8 成都灰狗运业（集团）有限

公司 
500,000 0.94% 0 

9 王敬峰 200,000 0.38% 0 

10 四川达州运输(集团)有限公

司 
150,000 0.28% 0 

合计 52,899,700 99.20% 14,074,298 

2. 本次发行后，前十名股东持股数量、持股比例及股票限售情况 

序号 股东姓名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 
限售股数（股） 

1 崔震苍 18,765,730 29.33% 14,074,2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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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科慧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2,078,000 18.87% 0 

3 浙江阿里旅行投资有限公司 10,665,000 16.67% 0 

4 成都银隆畅达科技有限公司 10,065,000 15.73% 0 

5 成都倍施特企业管理中心

（有限合伙） 
6,622,770 10.35% 0 

6 上海合之力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合之力泓远（上海）创

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818,200 4.40% 0 

7 德阳汽车客运南站 1,200,000 1.88% 0 

8 刘敏 500,000 0.78% 0 

9 成都灰狗运业（集团）有限

公司 
500,000 0.78% 0 

10 王敬峰 200,000 0.31% 0 

合计 63,414,700 99.10% 14,074,298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二） 本次发行前后股本结构、股东人数、资产结构、业务结构、公司控制权以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1. 本次股票发行前后的股本结构： 

股份性质 

发行前 发行后 

数量

（股） 

比例

（%） 

数量

（股） 

比例

（%） 

无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4,693,532 8.80% 4,693,532 7.33%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25,250 0.05% 25,250 0.04% 

3、核心员工 50,000 0.09% 50,000 0.08% 

4、其它 34,406,170 64.52% 45,071,170 70.43% 

无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39,174,952 73.46% 49,839,952 77.89% 

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 

1、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 
14,074,298 26.39% 14,074,298 21.99% 

2、董事、监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75,750 0.14% 75,750 0.12% 

3、核心员工 0 0.00% 0 0.00% 

4、其它 0 0.00% 0 0.00%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

合计 
14,150,048 26.54% 14,150,048 22.11% 

总股本 53,325,000 100.00% 63,99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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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股东人数变动情况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为75人；本次股票发行新增股东1人，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东人数

为76人。 

发行前，公司股东人数 75 人。以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 2021 年 

9 月 23 日的股东名册所载信息为准，发行后公司股东人数仅考虑本次发行新增股东人

数的影响。 

 

3. 资产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规模均得到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进一步加强。以

公司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后资产结构

变动情况如下： 

项目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后 

金额（元） 比例（%） 金额（元） 比例（%） 

流动资产 207,173,796.41 84.20% 357,173,796.41 90.18% 

非流动资产 38,872,060.13 15.80% 38,872,060.13 8.92% 

资产合计 246,045,856.54 100.00% 396,045,856.54 100.00% 

发行结束后，公司流动资产将进一步增加。与本次发行前比较，公司的总资产、净资

产规模都有一定提高，资产结构更趋稳健。 

 

4. 业务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本次股票发行前，公司的主营业务是汽车票销售、新型用车业务、智慧交通。本次股

票发行募集资金主要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定向发行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将得到改善，

公司股本、总资产、净资产等财务指标都有一定程度的提高。本次定向发行有利于改善公

司资产负债结构，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 增加公司研发资金，提高公司持续发展能力。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业务结构将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5. 公司控制权变动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动，第一大股东未发生变动。本次发行不构成

挂牌公司收购，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本次定向发行前，公司控股股东为崔震苍先生，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崔震苍先生与张俊

平女士，两人是夫妻关系并签订了《一致行动人协议》。崔震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35.1912%

的股份，成都倍施特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倍施特合伙”）直接持有公

司 12.4196%的股份，崔震苍先生在倍施特合伙中担任普通合伙人并实际控制倍施特合伙，

张俊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0.0039%的股份，两人合计拥有公司 47.6147%的表决权。 

本次定向发行后，崔震苍先生直接持有公司 29.3260%的股份，仍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倍施特合伙直接持有公司 10.3497%的股份，崔震苍先生在倍施特合伙中担任普通合伙人

并实际控制倍施特合伙，张俊平女士直接持有公司 0.0033%的股份，两人合计拥有公司

39.6790%的表决权。崔震苍仍为公司控股股东，崔震苍先生与张俊平女士仍为公司实际控



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2021-089 

 

制人，公司控制权未发生变化。 

 

6.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员工持股的变动情况 

序号 
股东姓

名 
任职 

发行前持股

数量（股） 

发行前持股

比例（%） 

发行后持股

数量（股） 

发行后持股

比例（%） 

1 崔震苍 董事长、总

经理 
18,765,730 35.19% 18,765,730 29.33% 

2 张静 董事、副总

经理、财务

负责人、董

事会秘书 

50,000 0.09% 50,000 0.08% 

3 顾体强 董事、副总

经理 
50,000 0.09% 50,000 0.08% 

4 黄道全 董事 1,000 0.00% 1,000 0.00% 

5 宋阳 核心员工 50,000 0.09% 50,000 0.08% 

合计 18,916,730 35.47% 18,916,730 29.56% 

 

（三） 发行后主要财务指标变化 

项目 
本次股票发行前 本次股票发行后 

2019年度 2020年度 2020年度 

每股收益（元/股） 0.67 0.06 0.05 

归属挂牌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股） 
2.89 2.68 4.64 

资产负债率 35.98% 40.29% 25.0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现金流量净

额（元/股） 
0.78 0.43 0.36 

流动比率（倍） 2.29 2.09 3.60 

注：1、本次发行后的财务指标以公司 2020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为基础模拟计算,未

考虑本次增资对经营业绩的影响； 

2、本次股票发行后每股收益按照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摊薄计算； 

3、本次股票发行后每股净资产按照 2020 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权益

加本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金额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 非现金资产认购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不涉及非现金资产认购情形。 

 

四、 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 

 

本次发行涉及特殊投资条款为崔震苍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补充协议的内容，《合作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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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中有关特殊投资条款的内容摘要如下： 

第 1 条 董事提名 

公司的董事会（“董事会”）由九（9）名董事组成，经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其

中新股东有权提名一（1）名非独立董事（“新股东董事”）。新股东应可以就其提名的

董事提名替代董事以填补因其被提名人员解职、辞职或亡故等原因而出现的空缺。创始人

股东应当支持，并采取所有必要行动促使公司其他股东支持或赞成新股东提名的候选人

尽快在公司股东大会上当选为董事，且除非具有法定不得担任董事的情形，创始人股东应

对新股东提名的董事人选于股东大会选举中投赞成票。董事任期为三（3）年，可连选连

任。 

3.2 创始人股东的不竞争义务。 

创始人股东不得，且应促使其关联方并促使关键员工不得，在其作为公司或其他集团

成员职员和/或股东和/或董事会成员期间，以及停止作为公司或其他集团成员职员和/或作

为股东和/或董事会成员之日起两（2）年内，(a) 从事任何与业务相同、类似或与业务构

成直接或间接竞争的活动（“竞争业务”）；(b) 受雇于集团成员以外的从事或将从事在

中国境内提供竞争业务而与公司进行竞争的任何企业或实体（“竞争者”）（包括作为该

等竞争者的合伙人、股东、顾问或以其他方式参与该等竞争者或与之关联）；(c) 向竞争

者进行任何形式的投资（包括成为该竞争者的所有人、股东、实际控制人或债权人），或

管理、经营、加入、控制该等竞争者；(d) 与该竞争者开展任何业务往来（包括成为竞争

者的业务代理、供应商或分销商）；(e) 为竞争者提供任何形式的咨询、意见、财务协助

或其他方面的协助；(f) 签署任何协议、作出任何承诺或采取其他任何安排，若该等协议、

承诺或安排限制或损害或将有可能限制或损害公司从事其现行业务；或(g) 与公司或公司

的关联方争相招募、游说或接触（或试图招募、游说或接触）其所知的目前或潜在的公司

客户、代理、供应商及/或独立承包商等，或任何受雇于公司或其关联方的人士（无论其

担任何种职务，也无论其离职是否会构成违约）。 

第 3.2 条项下创始人股东及关键员工的承诺在公司实现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应继

续有效。 

3.3 业务合作。 

本次认购完成之前，创始人股东应促成公司与新股东或其指定的关联方签署一份业

务合作协议。 

 

五、 定向发行说明书调整 

本次发行涉及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 

 

1、2021 年 9 月 28 日，公司修订并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修订稿）（公

告编号：2021-073），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披露。 

2、2021 年 10 月 25 日，公司修订并披露了《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二次修订稿）》

（公告编号：2021-079），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本次股票定向发行信息披

露文件的反馈意见要求，公司对股票定向发行说明书相关内容进行了修改补充披露。 

上述对定向发行说明书的调整不涉及发行对象、认购价格、认购数量等要素的改变，

不涉及重大调整，无需重新履行审议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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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有关声明 

本公司或本人承诺本发行情况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实际控制人签名：   

 

盖章： 

2021年11月18日 

 

 

控股股东签名： 

  

盖章： 

2021年11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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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备查文件 

（一）《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二）《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三）《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四）《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定向发行说明书-第二次修订稿》； 

（五）《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公告》； 

（六）《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定向发行认购结果公告》； 

（七）《验资报告》； 

（八）《募集资金专户三方监管协议》； 

（九） 其他与本次定向发行有关的重要文件。 

 

 


